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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和贸易科2026年工作要点

（1） 强化理论武装，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。坚持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制定个人学习计划，坚持读原著、学原文、悟原理，全面系统掌握其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。积极参加各类学习研讨，加强交流互鉴，不断提高学习的系统性、深入性、透彻性。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统计重点任务，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形势、研究问题、推动工作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着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、促进改革的举措、改进作风的实效，切实解决统计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。
（2） 加强纳规入统工作。充分利用与税务、商务、发改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，每月每季度多渠道掌握达限达规企业情况，做好政策宣传，力争入库工作取得实效。
（三）加强数据核查工作。持续将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坚持不懈抓紧抓实。每月抽取一定数量增长或下降趋势异常的单位，实地开展数据质量核查，同时加强日常报表审核工作，对数据异常企业及时查询核实，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，力促统计数据真实准确。
（四）加强统计执法检查工作。按照局统计法治工作安排，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服务业和贸易企业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工作，以查促改，通过执法的严肃性提高企业及统计人员依法统计意识，提高源头数据质量。
（五）加强统计业务培训。按照局里工作安排和县（市、区）统计局工作需要，到各县（市、区）开展在库企业统计年报及定报工作培训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对新入库企业或人员更换企业开展定向培训，为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奠定基础。
（六）持续推进规上规下服务业生产经营情况和服务零售额试算工作。一是按照目前已摸索积累的工作方法，后续结合国家、自治区对服务业生产经营情况工作进一步细化，做好报表上报和统计分析工作。二是根据自治区工作安排，结合五经普工作成果，探索开展服务零售额试算工作。
